
規範基礎 

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七條之一（民眾舉發之相關規定） 

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 

七日之檢舉，不予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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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之二（逕行舉發與例外） 

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 

逕行舉發： 

一、闖紅燈或平交道。 

二、搶越行人穿越道。 

三、在道路收費停車處所停車，不依規定繳費。 

四、不服指揮稽查而逃逸，或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五、違規停車或搶越行人穿越道，經各級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導護人員簽 

    證檢舉。 

六、行經設有收費站、地磅之道路，不依規定停車繳費或過磅。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 

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應採固定式，並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但汽 

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蛇行、危險方式駕車或二輛以上之汽車競駛或競技。 

二、行駛路肩。 

三、違規超車。 

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五、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六、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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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保持安全距離。 

八、跨越禁止變換車道線或槽化線。 

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十、汽車駕駛人或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 

十一、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對於前項第九款之違規行為，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 

證明者，於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間，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 

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間，明顯標示之；其定點當場攔截製單舉發者， 

亦同。 

第一項逕行舉發，應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 

所有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2.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二條（用詞定義）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 

    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二、個人資料檔案：指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 

    檢索、整理之個人資料之集合。 

三、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四、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 

    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五、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六、國際傳輸：指將個人資料作跨國（境）之處理或利用。 

七、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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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非公務機關：指前款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 

九、當事人：指個人資料之本人。 

第十五條（公務機關蒐集或處理個人資料之要件）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 

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二、經當事人同意。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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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公務機關不得逾越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 

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 

    事人。 

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七、經當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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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第三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得以間接方式識別，指保有該資料之公務或非公務 

機關僅以該資料不能直接識別，須與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結等，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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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該特定之個人。 

 

 


